
臺南市高中(職)以下學校/幼兒園/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
體或機構/補習班/課照中心公費快篩試劑領取流程 

附件 1 

家屬或親友到校領取時，請領取者於紙本自

主應變者名冊上簽名，以示領取(名冊上含

個人資訊，請妥善保存，勿外流) 

學校/幼兒園/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或機構

/補習班/課照中心指派專人攜帶核章後之居隔

及自主應變者名冊至中心學校依名冊數量領取

「快篩試劑」，並填寫「快篩試劑領用簽收

防疫長依確診個案校內足跡進行居隔及自主

應變者造冊，於名冊上逐級核章(核至防疫

長及校長/負責人) 

學校/幼兒園/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或機

構/補習班/課照中心致電分區中心學校通知

欲領取數量及領取時間 

由學校/幼兒園/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或

機構/補習班/課照中心回校分裝「快篩試

劑」，並通知居隔及自主應變者家屬或親友

到校領取「快篩試劑」 

完成領取 

發現確診個案 

補習班/安親班 

1. 防疫長依確診個案班內足

跡進行居隔及自主應變者

造冊，逐級核章。 

2. 通知居隔及自主應變者所

屬學校防疫長，並提供該

校名冊供學校端據以領取 


